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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订政策“明白纸”

一、“八个坚持”
1.坚持目录内征订。各学校必须从县级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内，推荐选用教辅材料。
2.坚持“一科一辅”。小学三年级以上，语文、数学、英语各学科可从县级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中选择1本寒暑假作业使用,初中、高中各学科可从县级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中寒暑假作业、同步练习册、学业水平考试辅导类三类教辅材料各选择1本使用。
3.坚持自愿征订和使用。学校应通过召开家长会、发放致学生和家长一封信、班级群、公众号等方式，广泛宣传教辅征订相关政策，明确学校推荐使用版本、价格等，学生和家长自愿订购和使用。
[bookmark: OLE_LINK2]4.坚持学校无偿代购。学生自愿购买县级推荐目录内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的，学校可以统一代购，原则上，组织家长通过我省具备中小学教材发行资质的发行单位购买，学校协助做好教辅材料发放工作。
5.坚持“两公开、一监督”。各学校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公开县级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征订季，学校须在公示栏等显著位置公示学校代购教辅材料的版本、数量和实际购买价格等信息；同时将教辅材料使用情况作为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内容，强化工作监督。
6.坚持减轻学生家长负担。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在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前提下，组织开发供学生免费使用的教学辅助资源。坚决杜绝使用需家长付费的APP、小程序等进行教学或布置作业。
7.坚持杜绝盗版教辅材料流入校园。各学校必须从合法正规渠道采购推荐目录内的教辅材料，不得通过不具备中小学教材发行资质的发行单位订购教辅材料，杜绝盗版教辅材料流入校园。其他教辅材料由学生和家长自行在市场购买，学校不得统一征订或提供代购服务。
8.坚持畅通问题反馈渠道。各学校要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公开违规征订教辅材料举报电话和邮箱，畅通问题反馈渠道，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销号管理。
二、“十个严禁”
1.严禁学校及教师征订、使用或代购县级推荐目录以外的教辅材料。
2.严禁学校及教师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及家长订购教辅材料。
3.严禁学校以家长委员会名义统一购买、使用教辅材料。
4.严禁学校及教师暗示、诱导或公开推荐学生到指定地点购买教辅材料。
5.严禁学校及其他单位随县级推荐目录内教辅材料捆绑搭售其他教辅、读物等材料或其它学生用品。
6.严禁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默许或协助任何单位、个人进入学校宣传、推荐、推销教辅材料。
7.严禁学校协助第三方通过小程序、网站、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或通过家长群发送征订信息、链接等。
8.严禁学校从为学生统一代购教辅材料中牟利。
9.严禁学校将教辅材料费与课后服务费等合并收取。
10.严禁学校通过需要家长付费的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布置学生作业、考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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